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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依「私立中國醫藥大學學會組織通則」成立，全銜為「私立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工

程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為代表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全體同學之

自治團體。	

第二條	

本會章程依據「中國醫藥大學學會組織通則」制定。	 	

第三條	

第三條本會宗旨如下：	

1. 聯絡本系師生感情，砥礪學行，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	
2. 促進與他校各科系之交流，以提高本校系之地位形象。	
3. 維護及爭取本系共同之權益，服務本系同學及畢業校友。	
4. 對內總理系上活動與事務，對外則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促進交流。	
5. 增進本系同學之福利，反映學生之意見以及統籌會費之運用稽核。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系學會辦公室。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資格：凡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在學學生均為本會會員。	 	 	 	

第六條	

本會會員之權益如下：	

1. 參與會務之權利。	
2. 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申閱文件及使用本會設備之權利。	
3. 擔任本會所委派之各項職務之權。	
4. 議決重大議案之權利。	
5. 享有本章程有關條文中規定之其他各項權利。	

第七條	

會員之義務如下：	

1. 維護本會會譽之義務。	
2. 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各項決議之義務。	
3. 配合本會推行之各項措施。	
4. 盡本會章程有關條文中之所規定其他各項義務。	
5. 於入學時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八條	

凡有違反本會章程或不履行本會義務者，經查明屬實，並經系主任同意後取消其會員權利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九條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由本會全體會員組成。	

第十條	

大會之召開：會員大會於期初期末召開，必要時得由會長或監事全體或全體會員五分之一

以上連署召開臨時會，會議召開期間，會長應率組長以上幹部列席備詢。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之會員出席，其決議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	

大會職權：大會職權如下：	

1. 於大會聽取會長之施政計劃。	
2. 於期末大會聽取會長之施政報告及財務結算報告。	
3. 對本會各組組長以上幹部提出質詢。	
4. 對會長或各幹部提出不信任案。	
5. 其他重大事項之議決。	

	

第四章	會長	

第十三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會長由正副會長選舉選出，任期一年，會長於任內不得兼任行政組織或

特別部門之負責人。	

會長之職務如下：	

1. 公佈本會議之議決案，視理本會會務。代理本會與外締結協議。	
2. 組織本會行政組織，遴選各組組長。	
3. 召開各項會議〔包括會員大會、幹部會議和監理事會議〕。	
4. 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總理會內所有事務、保管系學會印章。	
5. 監督、指導、授權各幹部執行工作之方針，並承擔一切活動成敗之責。	
6. 代表本會出席系務會議。	
7. 會長需於開學三週內，召開系（會）員大會，公佈幹部名單及學期活動計畫。	

第十四條	

副會長：本會設副會長一人，由正副會長選舉選出，任期一年。	

副會長之職權如下：	

1. 協助會長處理各項事宜，協調各部間之運作，執行系學會之各項決議。	
2. 與會長協調各項活動事宜，並於會長不在無法行其職權時代理會長之職。	
3. 副會長得兼任本會所轄組織之幹部，但以一職為限。	
4. 系學會行事曆之擬定與公佈、審核活動公假名單。	

第十五條	

會長選舉應於每年四月底舉行，且會長職務應於每年五月進行交接。	

第十六條	

會長任期：會長任期自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不得連選連任。	

	



第十七條	

會長之空缺：會長因故不能視事由副會長代行其職至重行視事或任期屆滿之日止，會長、

副會長均缺位時，由全體監事暫代其職，為距屆滿之日達四個月以上者，由全體監事確認

後，於十四日內完成補選。	

第五章	行政組織	

第十八條	

行政組織：本會於會長底下設秘書、文書、總務、公關、活動等部，各部設部長一名，其

成員由該部部長自行遴選之。	

各部之職權如下：	

（一） 文書部	
• 擔任以及整理本會所召開會議之紀錄，並於開會前寄開會通知給各部會。	
• 發布會議之結果，擬定相關活動之公文，各校來函處理。	
• 保管系會檔案，並協助各部處理活動企劃書，及活動之資料整理與保管。	
• 系會之各項公文的撰寫、收、發，填寫公假、獎懲事宜。	
• 本會全年會務報告編寫事項。	
（二） 美宣部	
• 為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海報的設計、製作和張貼、印發傳單、佈置場地。	
• 設計活動邀請卡片及發送邀請卡片給老師、邀請老師參與活動。	
• 製作和發行通訊錄，問卷之收發、統計與公佈。	
（三） 總務部	
• 編列系學會之財產，處理系會之財務收支、財產登記及財務明細表之製作。	
• 定期公佈收支狀況，並於每學期期末時公佈收支明細表。	
• 保管系學會之帳本、提款簿，以及擬定系會的預算及經費之控制。	
（四） 器材部	
• 管理系上器材，編列器材清單，並規定管理辦法。	
• 於活動期間協助各部租借器材、場地，並負責歸還。	
• 活動時協助各部場佈及場復，負責管理系學會辦公室內所有器具。	
（五） 公關部	
• 負責各系、各校公關事宜。	
• 負責各項校內外活動之聯繫及接洽聯誼事項。	
• 支援系會於校外各項活動之場地、器材與廠商的聯絡和洽談。	
• 與本系相關科系的聯繫與宣傳，爭取贊助和捐獻。	
（六） 活動部	
• 在學期內籌辦各類活動，以拉近系上之向心力及感情。	
• 舉辦與外系之連誼性活動，將本系向外推廣。	
• 統籌各活動之流程，規劃各活動之內容，組長提出活動企劃書以供審核，活動後提出	 	
報告交付建檔。	

• 負責系上迎新、郊遊、歡送等，以及本系各項活動的企劃與執行。	
• 組織並管理系隊，定期回報系隊之狀況。	
（七） 體育部	
• 	管理系隊之運作並受理系隊之申請	



第十九條	

特別部門：會長得依會務需要經監事會議同意後成立特別部門，其存續至當屆會長任期屆

滿之日止。	

第二十條	

幹部之罷免：	

幹部之罷免可由以下方式成立之：	

1. 無法適任者，由會長自行免除其職務。	
2. 全體監事連署。	
3. 會員五分之二連署。	
4. 罷免案成立，會長應接受其決議，並重新派任該職務。	
	

第六章	監事會	

第二十一條	

本會由監事委員組成監事會。對於行政部門之事務有糾舉權，並且掌管財務審查之工作及

反應會員意見。對於本會其他部門之失職人員具有彈劾權。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依據中國醫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系學會會長暨監事委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產生

之。	

第二十三條	

監事委員其職權如下：	

1. 監督會務之進行	
2. 審議自治規章、決算案及其他重要議案；審查預算案時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	
3. 審查、稽核系學會會費之運用。	
4. 反映及溝通會員意見。	
5. 具修改組織章程之提案權質詢系學會行政之工作。	
6. 對系學會會長、行政人員提出糾正、彈劾案。	
7. 負責組織選委會，規劃系學會會長及監視委員之選務工作。	

第二十四條	

監事委員其義務如下：	

1. 遵守本會章程。出席會議。	
2. 執行本會所指派之工作。	
3. 服從決議，維持議場秩序。	
4. 反映會員意見。	

第二十五條	

如果監事委員有下列行為，得交付懲戒（註）：	

1. 無故缺席會議者。	
2. 瀆職及其他不法之行為者。	
（註）：上述懲戒由監事會榮譽委員會審議後，提交系員大會決議之。監事會榮譽委員會之

成員為曾任監事委員或學生議會之系員者。	

第二十六條	

監事會由監事委員數名，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細節由選罷法另訂之。	



第二十七條	

監事會設主席一名，由前任監委召集本任監察委員互推產生，負責召開並主持會議。	 	 	 	 	

第二十八條	

監事主席職權如下：	

1. 負責召開及主持監事會會議。	
2. 監事會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並視情況加開之。	
3. 系學會幹部及各活動負責人均需列席報告。	
4. 於新任監事委員選出二十日內，召開新任監事會第一次臨時會，協助新任監事會遴選監
事主席。	

第二十九條	

監事主席不克行使職權時，由監事主席指派或委員互推代理主席。	

	

第七章	諮詢委員	

第三十條	

諮詢委員：會長得視會務需要遴聘本系教師若干名為諮詢委員。	

	 	

第八章	經費	

第三十一條	

來源：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 會員所繳納之會費。	
2. 學校撥發之補助款。	
3. 舉辦活動之盈餘。	
4. 其他來源，例：基金之利息。	

第三十二條	

利用：經費補助之項目、額度由幹部會議決議之，提報監事會議通過。	

第三十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始於	 8	月	 1	日，終於翌年	 7	月	 31	日。（以會長交接日起訖）	 	
第三十四條	

每學期會費之訂定，由監事會於預算審查後決議之，為增加率不得超過去年同期之	 5%。
大一入學時，新生繳交四年之會費	 3000	元。為體恤大四學長姐離校實習，造成繳費不便
因此不收費。由各班總務負責收費，再交予系學會總務。	

第三十五條	

個人、社團、學校、廠商及公家機關之捐助納入會費餘額運用。	

第三十六條	

個人項目之會費補助限用於繳齊系費者。（為增進並保障繳交細費者之權利義務）	

會費補助項目及額度如下：	

1. 小迎新：該區小迎新負責人需事先告知系學費平均每人大約之金額，並經由系學會決議
後許可，新生全額補助	 200	元，各區大二學長姊補助	 150	元、大三	 100	元，視情況
可做適度調整，調整後不超過	 150	元，會長車資全額補助。	

2. 新生報到說明會：補助全額車資（交通方式僅補助國道客運），人員限制為	 10	人。	



3. 下北港打球：車資補助全額之	 1/3。	
4. 醫工盃：球員（具會員資格者）補助全額車資，及球隊團體報名費。系員補助車資全額
之	 1/3。領隊會議車資全額補助限定兩人，住宿費不予補助。（交通方式僅能搭乘客運
或台鐵）	

	

第十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本學會組織章程與學生手冊牴觸時，以學校規章辦理。	

第三十八條	

為因應重大變故，得經由五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提請會長召開臨時會員大會，其效力與會

員大會相同。	

第三十九條	

本學會組織章程之增修，需經由五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提出，並由會長召開會員大會，以

出席人數三分之一以上投票決議之，方為有效。	

第四十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項，得依監理事修改—章程修改會議，得由監事會議交付	 6	位監事（每
年級至少	 3	名），共同討論修改及決議內容，自修改日期起三日內公告，如有異議，得經
三分之一會員連署，向監事會提出。	

第四十一條	

本章程經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